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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污政策》 

 

1. 目的 

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集團」）致力防範、阻嚇與偵查各種貪污
行為，並以誠實、合乎道德及恪守誠信的準則經營業務。為貫徹履行承諾，本
反貪污政策（「本政策」）規定集團所有業務單位和員工均有責任遵守適用的
反貪污法律、規例及法規。集團並對貪污行為採取零容忍原則。 

 

2.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集團、集團附屬公司以及各地分支機構的所有董事、管理人員
及員工，並鼓勵本集團的關連第三方（如承辦商及供應商等）遵守本政策的
原則。集團鼓勵所有附屬公司以及各地分支機構維持其自身政策或者將本政
策與其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員工以及關連第三方分享。 

貪污和賄賂包括提供或接受任何非法利益，作為對履行或避免履行職責的誘
因或獎勵。被視為賄賂的物品包括現金、現金等值物、貸款、佣金、實物利益
或其他好處，但不包括在節日期間收取只具象徵價值的傳統禮物。 

在本政策中，以下詞彙具有下述含義︰ 

「利益」包括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例如金錢、禮物、貸款、費用、獎金、佣金、
僱傭或合約、服務、好處（娛樂除外）及免除全部或部分責任等； 

「賄賂」是指試圖影響他人的行為或決定以獲取或保留非法業務及/或個人利
益而給予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及 

「回佣」是指退回一筆已付或到期的款項。 

 

3. 反貪污及反賄賂 

員工嚴禁（不論以其本身身份或代表本集團行事）： 

(1) 向任何人士（不論以私人或公職身份）或為其利益直接或間接提供、答
允、給予或授權任何賄賂或回佣，從而為本集團及/或其本身獲取任何不
正當業務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2) 從任何人士（不論以私人或公職身份）索取、接受或收取（不論為本集
團的利益、其本身的利益，或其家人、朋友、聯繫人或相熟人士的利益）
任何賄賂或回佣，以換取提供有關本集團業務的任何不正當業務或其他
不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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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其他方式利用非法或不正當手段（包括賄賂、優惠、勒索、財務款項、
利誘、秘密佣金或其他報酬）影響他人的行動；或 

(4) 為第三方擔任索取、接受、支付或提供賄賂或回佣的中介人。 

此外，員工就任何安排會否被視為貪污、非法或不當作評估時，必須作出合
理判斷。即使提供利益並無不當影響的意圖，在提供利益之前，應確定目標
接受者在相關情況下已獲其僱主/負責人允許接受，反之亦然。 

 

4. 職責 

在處理集團業務時，員工應嚴格遵守集團高標準的專業及道德操守，並應遵
守香港和其他適用司法管轄區的所有適用法律、規則和法規，例如《防止賄
賂條例》（香港法例第 201 章）。 

員工應熟悉並遵守本政策的要求，以及為補充本政策而不時發布的其他政策
及程序。 

員工應避免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即他們的私人利益與本集團利益發生衝突
的情況）或對此類衝突的看法。 
 

5. 舉報機制 

每位員工均有責任按照本集團的程序及時舉報任何實際或涉嫌違反本政策的
行為。具體舉報渠道及程序，請參閱本集團的《舉報制度》。 

員工必須全面及坦誠地配合對任何涉嫌違反本政策或任何涉嫌貪污或欺詐活
動所作出的任何調查。未能配合或提供真實信息的員工可能受到紀律處分，
並在適用的情況下對有關各方提出刑事訴訟。 

 

6. 其他 

董事會負責監察和定期檢討本政策，以確保其相關性和有效性。本政策的任
何後續修訂將由董事會審閱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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